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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1日，杨杰在最后
一刻与河北冀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就京港澳高速冀京界至徐水段的车

辆救援管理签订协议。根据政府文

件，自当天起，河北省高速公路车辆

救援服务收费实行统一标准，并规

定清障施救由高速公路业主单位负

责实施。

杨杰是涿州市利民吊装服务处

法人代表，1996 年就开始从事高速

公路救援清障工作，新收费标准的

实施让杨杰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像杨杰这样的社会救援公司

在河北省有 40多家，负责全省 5000
多公里高速公路的救援清障工作。

他们认为省里这次出台的新标准收

费过低，存在不合理性。

不过，河北省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新收费标准是高速公路管

理单位组建的救援队伍制定的，已

经高于相邻省份了。

救援公司质疑新收费标准低于企业运营成本，酝酿成立行业协会自救

本报记者刘凌林

河北整治“天价拖车费”被指矫枉过正

据救援公司反映，新收费标准

在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征求救援公司

的意见。对此，河北省物价局参与新

标准制定的李主任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并不是

所有的价格制定都要召开听证会，

只有列入听证目录的才要听证，而

“高速公路救援收费标准没有列入

听证目录”。

李主任解释，新标准的制定是

为杜绝天价拖车等高速公路乱

象，2013年 11月 4日，河北省交通
厅、物价局、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

规范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规定，故障事故车型按

照国家标准分为 7类，不同的车型
对应不同的收费标准。如对“7座以

近年来，高速公路上出现的“天

价拖车费”等乱象一直广受诟病。对

此，从事高速公路救援工作 20多年
的杨杰深有体会。

从 1993年京港澳高速涿州段开
通时，杨杰就在这一路段做救援清障

工作，但 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
他至今难以释怀。

据杨杰描述，2011 年 12 月 30
日晚，在其负责的路段发现一辆喷有

高速救援标志的皮卡车，杨杰认为这

是违规运营的车。此前曾有人向他反

映，有非法救援车辆多次上路经营的

现象。于是，杨杰将该车辆扣下放在

公司的停车场，第二天向高速交警涿

州大队报案。但半年后，杨杰却因涉

嫌强迫交易罪被逮捕起诉，在被关押

五个月后，被定兴县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6个月。
杨杰认为自己遭遇的是冤假错

案。在他看来，“查扣的是非法运营的

车辆，即使自己的行为违法，也够不

上刑事犯罪。”此案仍在二审过程中。

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加

快，救援清障收费成为一块诱人的

“蛋糕”，更多的社会力量开始加入

施救服务中，而一些并无高速救援

合法运营资质的公司上路“揽活”，

救援行业的人称其为“游击队”。按

国家相关规定，救援清障工作由公

路经营管理部门负责，但实际上，多

数救援工作都是交警指定的救援公

司来做。

业内人士指出，高速公路上出现

天价收费、“李鬼”横行等乱象，其根

源在于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

下客车，2吨(含 2吨)以下货车”的高
速公路拖车收费标准，基价为 300元/
车次，作业费为 8元/车公里，其他道
路拖车收费基价标准下浮20%。救援
吊车服务在高速路上的收费标准，按

照 600元/车次收取，其他道路收费下
浮 20%。

随后，高速公路各路政支队通知

其管辖路段各救援公司在当年 12月
28日之前与其签订协议，并要求缴纳
10万元的押金。

不过，新的收费标准遭到救援清

障公司的集体“抵制”。2013年 12月
16日，37家救援公司的老总在秦皇
岛召开会议，就新收费标准商讨应对

之策,并酝酿成立救援行业协会。
秦皇岛市秦港华通工贸有限公

司总经理单亚春是这次会议的召集

人，也是成立协会的发起人。他说，在

会上大家就新标准意见达成共识，并

形成文字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

在一份有 31家救援企业签字盖
章的“情况反映”中，救援公司认为，

新收费标准明显低于救援企业的实

际运营成本。以 15吨以上 40英尺集
装箱车为例，按照文件规定拖车费为

700元每车次，拖车里程在 10公里范
围内按基价收费，作业费最大计费里

程不得超过 40公里。这种车辆往往
需要大型特种运输车辆进行吊装、托

运，而仅租用一台大吊车的费用就高

达 35000元每次。加上人工费、高速

通行费、油耗等，实际救援成本将远

高于文件规定的高速救援费。

单亚春表示，每家救援公司都投

入了少则几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用

于设备的购置、场地费租赁等。而吊

车、救援车、拖车等都属于重型机械，

造价昂贵。随着土地租赁价格的不断

上涨，救援公司每年在场地使用方面

也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与 1996年的标准相比，新收费
价格标准翻了一倍，但经营成本却翻

了 10倍。”单亚春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假如一个月救援 20台小车，按
新标准收费，基价每台 300元，一个
月收入就是 6000元，还不够给两个
工人发工资。”

单亚春认为，救援公司并不是外

界传闻那样是暴利行业，而且高速救

援属于高风险作业，救援人员要 24小
时待命。“如果按照新标准执行，将出

现救援一辆事故车则亏损一次救援费

现象，可能使全省几十家高速救援企

业无以为继。最终可能导致高速救援

工作无法正常运行。”

记者随后采访了容城、邯郸、保

定、徐水、怀来等地的救援公司负责

人，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认为

新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

不过，在签约最后期限内，大部

分救援公司与业主签订了协议。“毕

竟胳膊拗不过大腿。”一位救援公司

负责人说。

高速公路救援管理乱象

新收费标准遭集体抵制
救援公司的隐忧

参考社会平均成本，不能保证每次

救援都盈利，因为救援成本差距很

大，因此只能考虑平均成本。

“根据国家文件要求，救援由高

速公路管理单位承担，是带公益性

的，因此，按适当弥补成本原则制定

这个价格标准。同时，参照了保险公

司救援费用情况。”李主任说。

对于标准是否制定过低的问

题，李主任说，“实际上，我们的标准

比相邻的河南、山东等省份都高，甚

至比东南沿海省份也要高。”

李主任表示，标准实际上就是

为高速公路管理单位组建的救援队

制定的。

不过，河北高速路政总队的张

政道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标准是否

过低，还有待观察。

早在 1996年，河北省物价局就
曾出台收费标准，属于行政性收费。

2005年又出台相关收费政策，是上
一个标准的延续。在实际中，救援公

司并没有参照这个标准，而是采取

双方议价收费的方式，由事故车主

与救援公司协商救援价格，并签订

协议。

“根据救援行业不成文的标准，

一般小车按 1500—2000 元、大车按
3500—4000元的标准收取。”一位救
援公司员工告诉记者，他们是根据

车型、是否载货、距离远近等来收

费，收费项目不光包括拖车费，还会

有清理现场、施救、吊车等服务费。

按照 2010 年国家发改委和交
通运输部下发的《关于规范高速公

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应

由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统筹组织

实施，具体工作主要由其建立的专

职救援队伍承担。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

天，很多省份高速公路业主并没有

建立自己的专职救援队伍，另一方

面，更多的社会救援公司承担了高

速公路上的清障救援工作。

而在实际工作中，救援公司与

各路段的高速交警大队形成了事实

的协作关系。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

事故后，交警到现场处理事故，如果

需要清障救援，会通知辖区内的救

援公司前往现场救援。

“河北高速基本上是由社会上

的救援公司承担救援工作。”容城县

的张英才组建的清障救援公司负责

保津高速容城路段的清障救援。他

告诉记者，保津高速路段的救援清

障都是由高速交警容城大队指定由

他来做，高速交警事实上成了救援

公司的“婆家”。

这正是救援公司所担心的，清

障施救工作由高速公路业主单位接

管后，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个“婆

家”。在事故现场如何处理交警与业

主的关系，毕竟之前一直把高速交

警当“婆家”。

张政道告诉记者，为了区分责

任、防止扯皮、确保道路畅通，高速

公路业主单位与交警部门专门召开

了协调会，希望双方能相互配合。

实际上，救援公司与高速公路

经营管理单位签订的协议期限只有

5个月，而 5个月后这些救援公司何
去何从，他们心里没有底。

“5 个月后将进行市场化招标，
没有中标的救援公司就要退出救援

市场。”张政道说。

不过，他们的救援协会还在积

极筹备中，救援公司迫切希望有个

自己的组织能更好地向有关部门反

映大家的心声，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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